
GHS標示及混合物分類概論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107 年 5 月 



法  源 
2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 

 

1.依國家標準CNS 15030修正為「具有危害性之
化學品，應依規定標示」。 

2.化學品（Chemicals）係指天然或人工合成之
化學元素、化合物，及含有該元素、化合物之
混合物及物品。 

說明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

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

通識措施。 

註：本簡報中，條文中斜體字部分為107年預告修訂草案內容，最終內容須待正式公告 



法 源（續） 
3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 

1.強化化學品源頭管理，增列第二項明定化學品
於製造、輸入、供應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
前，應依規定標示並提供安全資料表。 

2.對於涉及商品營業秘密之資訊（如廠商名稱、
成分），得依WTO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
不予公開。 

說明 

•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
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
資料異動時，亦同。 

•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
表、揭示、通識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訂定之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
通識規則於九十六年十月十九日發布施行。因勞
工安全衛生法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三日經總統令公
布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附屬法規須配合
訂定或修正。 

2. 配合本法第十條將「危險物及有害物」修正為
「危害性之化學品」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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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與有害物
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及通識規則 名稱修正 

說明 



此法規包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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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標示 

第三章 安全資料
表、清單、揭示
及通識措施 

第四章 附則 

•安全資料表 
•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化學品清單 
•教育訓練 



危害通識規則列管哪些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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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法第十條所稱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以下簡稱危害性化學品），
指下列危險物或有害物： 

 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1. 配合本法第十條之修正，作文字修正。 
2. 勞動部（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業分別於九十七年、
一百年及一百零二年，經三次公告適用之危害物質
名單計三一七一種，已涵蓋原附表一所列之物質，
爰刪除該附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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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總則、28個子項標
準（含臭氧層危害物質） 

雇主對放射性物質、國
家標準15030 化學品分
類及標示系列之環境危
害性物質之標示，應依
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相
關 法 規 規 定 辦 理 。 
（第二十一條） 

CNS 6864：交通運輸使用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GHS分類範例－易燃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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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係指閃火點不高於93℃的液體 

 分類標準： 

 

 

 

 危害通識： 

閃火點 ≧ 23 ℃ ，或 ≦ 60  ℃ 3 
閃火點＜ 23 ℃ ，起始沸點＞ 35  ℃ 2 
閃火點＜ 23 ℃ ，起始沸點 ≦ 35  ℃ 1 

閃火點＞ 60 ℃ ，或 ≦ 93  ℃ 4 

標準 類別 

閃火點 ≧ 23 ℃ ，或 ≦ 60  ℃ 3 
閃火點＜ 23 ℃ ，起始沸點＞ 35  ℃ 2 
閃火點＜ 23 ℃ ，起始沸點 ≦ 35  ℃ 1 

閃火點＞ 60 ℃ ，或 ≦ 93  ℃ 4 

標準 類別 

易燃液體和蒸氣 警告 火焰 第三類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危險 火焰 第二類 

無使用符號 

火焰 

符號 

第四類 

第一類 

危害警告訊息 警示 
語 

可燃液體 警告 

極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危險 

易燃液體和蒸氣 警告 火焰 第三級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危險 火焰 第二級 

無使用符號 

火焰 

符號 

第四級 

第一級 

危害警告訊息 警示 
語 

可燃液體 警告 

極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危險 



標示－容器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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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
附表一規定之分類及及標示要項，參照
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
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
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

、地址及電話。 

1. 考量作業勞工慣用
之語言，將「必要
時輔以外文」修正
為「必要時並輔以
作業勞工所能瞭解
之外文」。 

說明 

註：條文中斜體字部分為
107年預告修訂草案
內容 



源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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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
者前，應於容器上予以標示。 

 前項標示，準用第五條至第九條之規定。 

1. 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
者，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
應予標示…」。 

2. 其標示內容及格式，比照本規則第五條至第九條之規
定辦理 

說明 



備註：危害物質之分類需依據CNS15030之標準，例如易燃液體之分級是利用閃火點、
沸點作分類及分級標準，詳細內容請參考CNS15030、紫皮書內容。 

GHS標示要項～易燃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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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分類  標示要項 

危害
物質  

組別（Division）、級別
（Category）或型別（Type）  危害圖式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易燃
液體 

第1級 危險 極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第２級 危險 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第３級 警告 易燃液體和蒸氣 

第４級 無圖式  警告 可燃液體 



GHS標示～產品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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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名稱與危害成分 

 名稱係指產品名稱，而且應與安全資料表上使用
的產品名稱一致。 

 危害成分，如為混合物者，係指混合物之危害性
中具有物理性危害、健康之所有危害物質成分。 

註：GHS規定為對混合物危害性有貢獻之成分。 



混合物分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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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A ：如果該混合物有整體測試資料，則混合物的
分類依據該整體測試資料進行 

 步驟B ： 如果該混合物本身沒有整體測試資料，就
應考慮每個GHS危害中之「銜接原則」（Bridging 
Principle）進行分類判別，並且依條件判定是否可
以相關銜接原則對此混合物進行分類 

 步驟C ： 對於健康和環境之危害分類而言，如果 

（i ）混合物本身沒有測試資料，且 

（ii）現有資訊不足以適用上述提及之銜接原則，那
麼就用GHS危害中所述關於根據已知資訊估計
危害的共識原則，來對該混合物進行分類 



銜接原則（bridging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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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劑毒性等級≦原始成分中毒性最低等級 
新混合物分類＝原有物質分類 

稀釋（Dilution） 
 
 

分批（Batching） 
已劃為最高毒性的混合物濃縮，可用同一最高
毒性之分級   

添入同一毒性類別其毒性分級相同（內插法）         
本質類似混合物，可用同一級別 



混合物分類的介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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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類 混合物分類基本原則 銜接原則之應用 

急毒性物 急毒性估計值 
(ATE)相加公式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實
質上類似的混合物、氣膠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實
質上類似的混合物、氣膠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實
質上類似的混合物、氣膠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實質上類似的混合物 

致癌物質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實質上類似的混合物 



混合物分類的介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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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分類 混合物分類基本原則 銜接原則之應用 

生殖毒性物質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實質上類似的混合物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單一暴露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實
質上類似的混合物、氣膠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重複暴露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實
質上類似的混合物、氣膠 

吸入性危害物質 管制值/濃度限值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 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
實質上類似的混合物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相加公式 
加總法 

稀釋、批次、最高毒性混合物的濃
度、 一種毒性級別內的內插法、
實質上類似的混合物 



管制值/濃度限值之應用例-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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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劃為 
混合物分類的管制值/濃度限值 

第 1 級致突變物 第 2 級致突變物 

第 1 級致突變物 ≧ 0.1 %  - 

第 2 級致突變物 - ≧ 1.0%  



加總法之應用- 水環境危害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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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成分總和 混合物危害分類 

慢性I × Ma  >25%  慢性I 

(M × 10 × 慢性I)+ 慢性II >25%  慢性II 

(M × 100 × 慢性I)+(10 × 慢性II)+ 慢性III >25%  慢性III 

慢性I +慢性II +慢性III +慢性IV  >25%  慢性IV 

L(E)C50 值 放大係數 (M) 
0.1 <  L(E)C50  ≦ 1 1 

0.01 <  L(E)C50 ≦ 0.1 10 

0.001 <  L(E)C50 ≦ 0.01 100 

0.0001 <  L(E)C50 ≦ 0.001 1000 

0.00001 <  L(E)C50 ≦ 0.0001 10000 

（繼續以係數10 為間隔） 

備註：危害通識規則適用物質不包括水環境危害物質 



急毒性估計值(ATE)相加公式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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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急毒性物質為例 
 

Ci = 成分i 的濃度 

n 成分，並且i 從1 計算到n 

ATEi = 成分i 的急毒性估計值 

★部份成份毒性未知時： 



混合物分類（以TMAH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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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S危害分類 
急毒性物質第1級（皮膚） 
金屬腐蝕物第1級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1級  

 GHS危害警告訊息 
皮膚接觸致命 
可能腐蝕金屬 
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 
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GHS危害圖式 

TMAH 100% 



急毒性危害分類計算 （TMAH 2.5%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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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i

i

ATE
C

ATEmix
100

TMAH屬於急毒性 (皮膚) 第1級，
對照下表得知ATE=5 1 

代入計算公式： 2 

100 / (ATEmix) = 2.5 / 5, ATEmix = 200 

3 對照下表，可得知 2.5 %TMAH屬於急
毒性 (皮膚) 第2級 

Ci = 成分i 的濃度 

n 成分，並且i 從1 計算到n 

ATEi = 成分i 的急毒性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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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GHS危害分類結果為“假設混合物組成成分除了 TMAH 之外，
其他成分皆不具有危害性”，並以急毒性（最危害之途徑）及腐蝕性
為主要考量。 
上述GHS危害分類僅考量健康危害運用共識原則之結果，未考量金屬
腐蝕物之物理性危害。 

急毒性物質第 
 3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 
 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物質第1 
 級  

2.38﹪ 

急毒性物質第
4級(皮膚) 

急毒性物質 
第2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
膚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
激眼睛物質第
1級  

急毒性物質第 
 1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 
 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物質第1 
 級  

急毒性物質第1 
 級(皮膚) 
腐蝕/刺激皮膚 
 物質第1級 
嚴重損傷/刺激 
 眼睛物質第1級  

健康危害
之分類 

危害圖式 

0.4 % 2.5 % 25 % 100 % 
TMAH 
濃度 



GHS混合物分類專家系統使用介紹(1) 
23 

Step 1：輸入序號、簽署同意書 



GHS混合物分類專家系統使用介紹(2) 
24 

自動帶出危害圖式、 
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 

Step 2：輸入危害成分 
Step 3：選取表列之危害防 
               範措施或自行輸入 
 



GHS混合物分類專家系統使用介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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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輸入廠商資料 
 

Step 5：預覽標示 



哪些化學物質一定要有安全資料表？  
26 

第十二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應依附
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
瞭解之外文。 

1. 配合本法，將「危害物質」修正為「危害性化學品」、
「物質安全資料表」修正為「安全資料表」。 

2. 明定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
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以臻明確。 

說明 



健康危害分類 管制值 

急毒性物質 ≧1.0%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1.0%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1.0%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1.0%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1 級 ≧0.1%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2 級 ≧1.0% 

致癌物質 ≧0.1% 

生殖毒性物質 ≧0.1%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 ≧1.0%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重複暴露 ≧1.0% 

健康危害分類之危害成分濃度管制值表  
27 



源頭提供SDS 
28 

第十三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
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
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 

 第一項所定安全資料表之內容項目、格式及所用文字，準用第十二
條規定。 

1. 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
者，提供危害性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
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2. 明定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所提供安全資料表之內
容項目及格式，準用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用文字
以中文為主。 

說明 



SDS之需多久更新一次？  
29 

第十五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
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 

1. 為使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依本條文之精神
對安全資料表之內容建立定期檢核機制，爰增列「並
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說明 



SDS應列內容項目及參考格式 
30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 
 中英文名稱：  
同義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  
混合物： 

化學性質：  
危害成分之 
中英文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 

濃度或濃度範圍 
（成分百分比） 

      
      

說明 
1.考量事業單位可透過「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提供或獲取更明確之危害成分辨識資訊，以實施
正確之預防措施 



SDS 保留揭示規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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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必要，
而保留揭示安全資料表中之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名稱、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含量或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時，應檢附下列文
件，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認定為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證明。 
 二、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所採取之對策。 
 三、對申請者及其競爭者之經濟利益評估。 
 四、該商品中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分類說明及證明。 
 申請者檢附之文件不齊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者於三十日

內補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1. 參考國際勞工組織ILO及各國對於安全資料表涉及商
品營業秘密之規定與緊急應變及救災需求，廠商欲保
留危害性化學品之相關資訊，仍應建立核定機制。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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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保留揭示規定(2) 

第十八條之一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為下列法規所列管之化學物質者，不
得申請保留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揭示： 

 一、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二、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三、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五、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六、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說明 
1.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附屬法規列管之化學物質，製
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有責任提供下游使用廠商危害資
訊，俾使廠商依法辦理危害預防措施 



SDS 保留揭示規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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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之一（續）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屬於國家標準CNS15030
分類之下列級別者，不得申請保留上開安全
資料表內容之揭示： 

 一、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 
 二、腐蝕/刺激皮膚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刺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五、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六、致癌物質。 
 七、生殖毒性物質。 
 八、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暴露

 第一級。 
 九、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暴露

 第一級。 

1. 參考歐盟、澳洲、
日本、韓國、紐西
蘭之相關規定，第
二項增訂對具有高
健康危害性化學品
之成分級別者，不
得申請保留安全資
料表內容揭示之規
定。 

2. 第二項第四款、第
五款、第六款及第
七款各級別皆不得
申請保留 

說明 



SDS 保留揭示規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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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為執行業務或醫師、緊急應變人員為緊急
醫療及搶救之需要，得要求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事業單位提
供安全資料表及其保留揭示之資訊，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事
業單位不得拒絕。 

 前項取得商品營業秘密者，有保密之義務。 

1. 增列緊急應變人員及於緊急醫療及搶救需要時，
得要求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事業單位應提
供安全資料表保留揭示之資訊。 

2. 增列第二項取得商品營業秘密者應有保密之義務。 

說明 



Step 4 取得收件碼 

Step3 上傳SDS資訊保留申請工具 
與委託授權文件 

Step 2 填寫SDS資訊保留申請工具 

Step 1 下載SDS資訊保留申請工具 

申請者 

35 SDS資訊保留申請核定流程 



SDS資訊保留申請表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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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二、商品營業秘密證明資料 

三、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
性分類說明及證明資料 

僅申請保留揭示製造者、
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者，
可免填具基本資料之危害
性化學品成分資訊，及危
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
分類說明及證明資料 



申請者資訊 
申請者身分別 □製造者     □輸入者     □供應者 
申請者名稱   
申請者地址   
工商登記證號碼   
統一編號   
電話（代表號）   傳真（代表號）   

聯絡人資訊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地址   
聯絡人電子郵件信
箱   

聯絡人電話（公）   
聯絡人行動電話   聯絡人傳真   

代理人資訊 
代理人名稱   
代理人地址   
工商登記證號碼   
統一編號   
電話（代表號）   傳真（代表號）   

申請保留揭示資訊 
安全資料表化學品

名稱   

申請保留揭示項目 
（可複選）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名稱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CAS NO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含量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資訊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
碼(CAS NO.) 

  

中文化學名   
英文化學名   

濃度百分比範圍   

其他中文同義名稱   

其他英文同義名稱   

揭示之中文類名   

揭示之英文類名   

一、基本資料                                 
 

SDS資訊保留申請表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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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證明 

是否已在勞動部公告之化學物質清單取得資料保護物

質編碼？（已取得資料保護物質編碼者，以下商品營

業秘密證明資料免填） 
□有，資料保護物質編碼                    □否 

申請保留揭示項目，是否目前已在其他國家SDS揭露

受到資料保護？請說明並輔以相關文件影本、日期與

資訊。 
  

若未在其他國家取得資料保護，僅在台灣申請的合理

理由為何？（已取得其他國家資料保護者免填）  

  

該危害性化學品成分是否已於國內申請專利? 如果專

利已核可，是否曾將專利轉移給其他公司? 在申請專

利的過程中是否已將相關資訊公開? 

  

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所採取之對策 

是否可透過分析或其他管道知道該保留揭示資訊？是

否已在安全資料表或產品相關技術手冊可能登載相關

資訊? 相關競爭者是否已可以獲取前述資訊? 
  

是否曾採取過任何措施與對策避免該保留揭示資訊外

流？相關競爭者目前是否知道該申請保留資訊？  
  

請摘要說明該申請保留資訊在您公司/工廠內部如何確

實進行資料保護。您的供應鏈或合作夥伴若可獲得該

資訊，他們受到哪些合約的限制？  
  

對申請者及其競爭者之經濟利益評估 

公開該申請保留資訊，對申請者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有何影響? 公開該申請保留資訊造成您的利益損失或

實質損害為何?或是造成競爭者經濟利益獲益為何？ 

  

二、商品營業秘密證明資料 

SDS資訊保留申請表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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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成分是否已列在我國GHS
三階段適用物質名單中？ □是      □否 

申請保留揭示安全資料表之化學品是否
是首次在台灣製造、輸入或供應？ □是      □否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分類說明及證明 

不屬於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
三級之說明及證明 

  

不屬於腐蝕/刺激皮膚物質第一級之說
明及證明   

不屬於嚴重損傷/刺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之說明及證明   

不屬於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之說明及
證明   

不屬於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之說明及
證明   

不屬於致癌物質之說明及證明   

不屬於生殖毒性物質之說明及證明   

不屬於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
一暴露第一級之說明及證明   

不屬於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
複暴露第一級之說明及證明   

三、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分類說明及證明資料 

 

SDS資訊保留申請表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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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勞動部審查核准之新化學物質，在尚未納入公告之化學物質清單前，可
在安全資料表以新化學物質編碼代替其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名稱。 

經核定後，需在安全資料表使用申請作業中之揭示類名，並在安全資
料表中註明經核定同意之編號。 

申請者需使用SDS資訊保留揭示申請工具填具內容後，應上傳至指定
之資訊網站。 

申請者所送交資料及文件，無法充分說明或證明其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及通識規則第18條之規定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不同意其SDS保留揭示申請
而予以退件。 

SDS資訊保留申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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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CBI申請可用資料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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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照CNS15030分類標準或GHS紫皮書內容，以測試數據報告、科學文
獻或結構活性關係推估資料，說明及證明該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不具有特定
的健康危害分類級別 

歐盟ECHA註冊公開資訊網站：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 
 
範例：根據ECHA數據資料來源， 本申報物質根據OECD TG 423的測試方法，利用大鼠測試
其口服急毒（LD50）其結果顯示LD50>2000 mg/kg bw; 而吸入急毒性(LC50)根據OECD TG 
403進行試驗，其結果顯示 LC50 >10 mg/L；而皮膚急毒性(LD50)根據OECD TG 423進行試
驗，其結果顯示其LD50 >2000 mg/L。 因此，根據口服、皮膚及吸入急毒性的結果進行
GHS危害性分類，本申報物質不屬於急毒性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分類之物質。 
 
日本NITE網站： 
https://www.nite.go.jp/chem/chrip/chrip_search/srhInput 
 
範例：1.根據資料來源（SIDS (Access on July. 2008), DFGOT (vol.9 2007)）中的LD50值：
5300 mg/kg, 6660 mg/kg, 5170 mg/kg（大鼠），不屬於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
三級。2.根據LD50：3540 mg/kg（兔子）（SIDS (Access on July. 2008)），不屬於急毒性
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3.根據LC50：31171 ppm/4 hour(s)（小鼠）（換算值
156.48 mg/L），不屬於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 

https://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
https://www.nite.go.jp/chem/chrip/chrip_search/srhInput
https://www.nite.go.jp/chem/chrip/chrip_search/srhInput
https://www.nite.go.jp/chem/chrip/chrip_search/srh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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